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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未能有效督導地方勞動

主管機關確實掌握雇主是否依法提撥勞工

退休準備金，落實查察處罰，嚴重影響勞

工權益；復未妥善保管法制作業檔卷，疏

於核校機關出版品之內容正確性，長期怠

於處理因應近半數貸款戶積欠貸款本息問

題，肇生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

性質爭議，引發社會動盪不安，核有疏失

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勞委會對於雇主是否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未能

有效督導地方勞動主管機關落實查核處罰，致生損害

勞工權益事件，且迄今十餘年仍有近 4 成事業單位並

未提存，尚待查察，使勞工權益處於風險之中，核有

疏失。 

(一)按 73 年 7 月 30 日公布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

第 1 項明定：「本法施行後，雇主應按月提撥勞工

退休準備金，專戶存儲，並不得作為讓與、扣押、

抵銷或擔保。」同法第 72 條復明定：「中央主管

機關，為貫徹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之執行，設勞工

檢查機構或授權省市主管機關專設檢查機構辦理

之；地方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亦得派員實施檢查。」

上開條文實施迄今，並無修正。 

(二)查 85 年 8 月起，陸續發生聯福製衣、福昌紡織、

東洋針織、耀元電子等多家公司宣告關廠歇業事

件，資方積欠資遣費及退休金，勞資雙方未能達成

協議，同年 12 月至 86 年間，發生千餘位權益遭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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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之勞工，為爭取應有權益，採取臥軌抗爭、阻

撓大學聯考、軟禁雇主等引發社會各界關注之憾

事。本院於 86 年間受理民眾陳訴聯福製衣公司長

期未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等情乙案，於 87 年即調

查指出：勞工檢查機構檢查成效不彰，地方主管機

關未依法進行查核，勞委會督導不力，造成多起如

聯福製衣公司重大勞資爭議抗爭事件，爰提案糾正

勞委會及桃園縣政府在案。 

(三)詢據勞委會檢討表示，94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勞工退

休金條例，採行確定提撥制，勞工領取退休金之工

作年資採計，不再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，勞工每一

工作年資，雇主均須為其提撥退休金。事業單位提

撥勞工退休準備金開戶狀況，自 75 年 11 月勞工退

休準備金制度開辦至 102 年 1 月，事業單位累計開

戶數為 158,873 家（含結清），較 93 年 6 月 30 公

布（94 年 7 月 1 日施行）勞工退休金條例通過前

60,338 家，開戶比率大幅增加 163%，家數增加

98,535 家。102 年 1 月與 93 年 6 月相較，現存戶

數從 53,472 家提高至 122,411 家，截至 102 年 1

月止，家數提存率為 60.09％；另自 93 年起至 101

年 12 月止，縣市政府對於未依法提撥舊制勞工退

休準備金之事業單位，催繳件數共計 534,209 件，

處罰件數共計 1,300 件。勞委會並稱，訪視縣市政

府辦理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業務結果，目前各縣市

政府轄內之中大型事業單位大多已完成催設，依法

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。惟勞委會亦坦言，尚無法逕

以事業單位未有開戶資料，即認定其有提撥義務及

違法事實，尚須先行查核事業單位有無提撥義務，

例如，實地查證有無無酬家屬、是否依法結清，目

前未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單位，多屬小型事業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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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查證較困難，須投入諸多人力、經費及行政資

源等語。 

(四)綜上，85 至 86 年間發生聯福製衣等多家公司關廠

歇業，積欠勞工退休金、資遣費情事，中央及地方

勞動主管機關未能有效督導、嚴查事業單位是否依

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難辭其咎，惟案發迄今十

餘年，據勞委會統計結果，截至 102 年 1 月止，仍

有 4 成家數未提存，惟勞委會以尚難逕以事業單位

開戶資料，據以認定有無提撥義務及違法之事實，

以及小型事業單位是否依法提撥，受限人力、經費

問題，查證困難，迄今未能全面掌握事業單位是否

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。按勞委會未能善盡督導

職責，有效促使地方主管機關落實查核及處罰，致

使勞工權益處於風險之中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勞委會 86 年 7 月訂頒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

貸款實施要點」，法制作業簽辦過程之原始檔卷資

料，查無銷燬紀錄卻佚失，顯見檔案管理鬆散，核有

違失。 

(一)勞委會為處理 85 及 86 年間因關廠歇業而失業勞工

之抗爭訴求，於 86 年 7 月 10 日訂頒「關廠歇業失

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」，依該要點第 2、3、

6、10、14 點規定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，得在最高 1

百萬元之限度內，就雇主積欠之法定資遣費或退休

金之額度申請貸款，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受理

申請，並審查其資格及貸款金額，核轉勞委會職業

訓練局核定，並委由華南商業銀行代辦貸款作業。 

(二)詢據勞委會表示，上開促進就業貸款，係為協助當

年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緊急紓困、獲得就業機會、安

定失業勞工生活，屬貸款性質，並非社會救助，更

非陳情勞工團體所稱之代位求償，該會檔案並無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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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無須還款承諾之文件等語。本院為查明究有無陳

訴人所稱，雖名為貸款，但實為解決問題而代雇主

墊付積欠之資遣費、退休金之代位求償疑義，經向

勞委會調閱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

要點」研訂作業經過之簽呈函稿原卷，據復：「爲

還原 16 年前旨揭要點研訂過程，以回應外界之疑

慮，本會於去(101)年 5 月起即全面清查本會檔案室

及相關處室之資料檔，惟查無該要點研議之原簽案

卷，亦無銷毀紀錄。因此，再於同年 8 月 17 日赴本

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，查閱當年本會核

轉省政府勞工處之相關公文，惟亦無所獲」等語，

未能提供法制作業原始簽稿檔卷，憑以稽核。 

(三)經核，勞委會為處理重大勞資爭議而研訂之法制作

業簽稿檔卷資料，查無銷燬紀錄卻佚失，顯見檔案

管理鬆散，核有違失，應即查明失職人員責任，以

儆效尤。 

三、勞委會未就機關出版品之內容正確性善盡編修把關

職責，滋生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之性質爭

議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勞委會為承載勞動歷史軌跡，呈現工會在勞動法制

的建構與勞動政策推動上之舉足輕重地位，委外撰

稿，編輯一本論述工會法制演進、工會發展和勞工

運動的專書，於 100 年 5 月 1 日出版「工運春秋-

工會法制 80 年」（參閱時任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於

該書所題序言）。 

(二)經查工運春秋一書第貳章「工會政策之發展」、第

四節「政治民主化時期（民國 82 至 97 年）」第 90

頁，敘及「這個時期，聯福製衣、福昌紡織、東菱

電子等重大關廠事件遲未解決，86 年 5 月 14 日許

介圭上任當天，數百位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在勞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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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下『埋鍋造飯』，要求與主委面談。許介圭回憶

說，幕僚都勸不要見他們，以免被羞辱，但他仍親

自出面，以誠相待，不但化解勞工不滿情緒並報以

掌聲。爲解決雇主惡性積欠勞工工資、資遣費與退

休金，許介圭更破天荒的動支就業安定基金，以政

府代償方式，先拿出十億元代墊（本院按，依「關

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」第 14 點，

經費來源係從安定就業基金中提撥 7 億元；另據勞

委會查復統計，當年放貸金額總計 4 億 4 千 4 百 99

萬餘元），再由政府向資方求償，成了就業安定基

金使用上的特例。」上開描述，成為陳情勞工團體

主張當年勞委會開辦促進就業貸款，係屬政府代位

求償的墊付金額之論據。 

(三)勞委會對此表示，工運春秋一書係該會委託專家撰

寫之出版品，其係撰寫者參考當時相關報導、各方

觀點及個人意見所成，非正式公文書，無法代表該

會處理之依據等語。另該書撰稿人，即聯合報記者

徐國淦先生於接受本院詢問時證稱，代位求償是當

時勞工團體的訴求，工運春秋一書有關代位求償用

語，是其個人觀點，沒有向官員求證，撰寫當時沒

有意識到代位求償的精準度等語。時任勞委會主委

許介圭於本院約詢時亦表示，該書出版過程，未有

人向其求證，堅詞否認係以代位求償方式解決問

題。 

(四)綜上，工運春秋一書有關主管機關以代位求償方式

處理抗爭事件之內容，係為撰稿人參據勞工團體訴

求，以其個人觀點所為論述，未曾向主管機關及相

關人員進行求證，尚難遽認該書所述勞委會以代位

求償方式解決雇主積欠資遣費、退休金乙事屬實。

惟勞委會未就機關出版品之內容正確性，善盡編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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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關職責，滋生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之

性質爭議，亦顯有疏失。 

四、勞委會與勞工簽訂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後，未能儘速因

應近半數貸款戶積欠貸款本息問題，拖延十餘年，遲

至請求權時效將屆，始全面訴請償還，徒增貸款契約

性質爭議，洵屬不當。 

(一)查勞委會於 86 年 5 月 31 日召開就業安定基金委員

會第 3 次臨時會議，提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

業貸款實施要點（草案）並討論所需經費擬報請行

政院核准動支就業安定基金事宜。該次會議決議原

則通過後，勞委會嗣於 86 年 7 月 10 日訂頒「關廠

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」，勞委會職

業訓練局據以委由華南商業銀行代理辦理貸款事

宜。依該要點第 3 點規定，係以 85 年 1 月 1 日以

後關廠歇業而失業之勞工，未依法領取法定資遣

費、退休金，且未請領輔導就業獎助者，為適用對

象。同要點第 10 點則明定，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

機關受理申請並審查資格及貸款金額後，核轉勞委

會職訓局與申請人簽訂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

業貸款契約」。 

(二)按上開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第 9 點規定，借款人

應「自領取貸款第二年開始，按月分五年（六十期）

攤還本息」。詢據勞委會統計，上開要點之貸放戶

數總計 1,105 戶，放貸金額總計新台幣（下同）4

億 4 千 4 百餘萬元，惟截至 102 年 2 月底止，逾期

還款戶計 550 戶，積欠本金合計 2 億 2 千餘萬元，

應收利息總計 8 千 3 百 40 萬餘元。 

(三)經核，勞委會對於近半貸款戶積欠貸款本息問題，

未儘速因應妥處，消極托延時日，迨請求權 15 年

時效將屆之際，方於 101 年 7 月委請律師針對欠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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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循訴訟途徑追償，卻反遭陳情人援引抗辯略稱，

勞委會之所以長期未追討欠款，即因上開貸款實為

政府基於代位求償所墊付之金額，抑或發放津貼等

語，徒增貸款契約性質爭議，洵有未當。 

綜上所述，勞委會未能有效督導地方勞動主管機關

確實掌握雇主是否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落實查察

處罰，嚴重影響勞工權益；復未妥善保管法制作業檔卷

，疏於核校機關出版品之內容正確性，長期怠於處理因

應近半數貸款戶積欠貸款本息問題，肇生關廠歇業失業

勞工促進就業貸款性質爭議，引發社會動盪不安，核有

疏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

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趙榮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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